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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字〔2024〕 26 号

关于印发《江西财经大学校内家属区物业自我

管理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江西财经大学校内家属区物业自我管理的实施办法》已

经学校 2024 年第 12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江西财经大学

2024 年 1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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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财经大学校内家属区物业自我管理的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维护校内家属区住户的合法权益和公共秩序，促进住户

合理、安全行使物业权利，共同创造和谐、安宁、整洁、文明

的居住环境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成立校内家属区物业管理工作小组

1.学校成立校内家属区物业管理工作小组，为学校管理校

内家属区物业工作的领导机构。

组 长：分管校内家属区工作的副校长

副组长：工会、离退休人员工作处、后勤与资产管理处负

责人

成 员：党办校办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工会、后勤与资产

管理处、保卫处、离退休人员工作处等部门负责人和法律顾问

2.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，主任由后勤与资产管理处处长兼

任，副主任由工会主席和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处长兼任。

办公室职责：组织工作小组会议，落实工作小组决策，指

导物业管理委员会日常工作。

二、分园区成立园区物业管理委员会

1.各园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由楼栋每个单元选派 1 名代

表组成，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由代表大会组织推选，

任期 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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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工作补贴，由各物业管理委员会研

究决定，从各自园区物业费中列支。

三、物业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

1.代表和维护本园区内住户的合法权益，促进住户合理、

安全行使物业权利，制定相关规章制度，维护本园区内家属区

的公共秩序。

2.制定物业服务收费标准、服务内容（包括区内治安巡逻、

楼内卫生保洁、房屋坏损维修等）及使用方案，报学校家属区

物业管理工作小组审批后公开执行，共同创造和谐、安宁、整

洁、文明的居住环境。

3.牵头组织补选本委员会空缺成员，督促住户缴纳服务费，

组织和监督经费的筹集和使用，通过合法途径追缴住户欠缴的

服务费。

4.及时了解园区住户的意见和建议，调解住户间因物业使

用、维护和管理产生的矛盾纠纷。

5.审查同意或否决住户提交的管理方案与建议。

6.履行学校或属地管理部门赋予的其它管理职责。

四、物业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

1.物业管理委员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。定期会

议每年召开 1 次，原则上定于每年 10 月份召开。

2.物业管理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或超过 10%住户提议，由主

任决定并主持召开临时会议。

3.物业管理委员会会议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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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则

1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2.本办法由后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3.青山路小区可参照本方案执行。

抄送：校领导

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6日印发


